財產保險業精算簽證作業補充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
	104年度版本
	103年度版本
	說明

	一、本規定係配合保險法第 144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補充說明精算人員執行簽證工作時所應依循的事項或標準，以及主管機關對簽證報告內容與格式的詳細要求，為主管機關審閱精算簽證報告時的重要依據。
	一、本規定係配合保險法第 144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補充說明精算人員執行簽證工作時所應依循的事項或標準，以及主管機關對簽證報告內容與格式的詳細要求，為主管機關審閱精算簽證報告時的重要依據。
	無修正。

	二、簽證精算人員在撰寫報告時，應遵循中華民國精算學會所公告之財產保險業精算備忘錄範本規範。「一般性說明」部分，除了指定須表達的各項意見外，應以董(或理)事會及高層管理者能作為營運決策參考之用的一種形式記載說明；「技術性資料」則提供精算專業讀者的技術性說明；至於「精算備忘錄細項」則記載所有的假設、方法、流程、計算基礎並說明計算的結果及檢附相關的附表和附件等。「一般性說明」、「技術性資料」及「精算備忘錄細項」應有邏輯上之連結關係。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簽證報告敘明列席董(或理)事會說明之時間及事項，以使精算簽證報告之分析能即時提供作為營運決策參考之用。
	二、簽證精算人員在撰寫報告時，應遵循中華民國精算學會所公告之財產保險業精算備忘錄範本規範。「一般性說明」部分，除了指定須表達的各項意見外，應以董(或理)事會及高層管理者能作為營運決策參考之用的一種形式記載說明；「技術性資料」則提供精算專業讀者的技術性說明；至於「精算備忘錄細項」則記載所有的假設、方法、流程、計算基礎並說明計算的結果及檢附相關的附表和附件等。「一般性說明」、「技術性資料」及「精算備忘錄細項」應有邏輯上之連結關係。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簽證報告敘明列席董(或理)事會說明之時間及事項，以使精算簽證報告之分析能即時提供作為營運決策參考之用。
	無修正。

	三、簽證精算人員專業推論及建議：『建議』主要是指經過評估分析後所得的具體建議，盡量避免無具體性之自然式建議，如損失率高建議強化核保，費用率高建議控制費用。另建議對象主要是公司。
	三、簽證精算人員專業推論及建議：『建議』主要是指經過評估分析後所得的具體建議，盡量避免無具體性之自然式建議，如損失率高建議強化核保，費用率高建議控制費用。另建議對象主要是公司。
	無修正。

	四、簽證精算人員所用方法及計算過程:『所用方法』主要是指評估方法。
	四、簽證精算人員所用方法及計算過程:『所用方法』主要是指評估方法。
	無修正。

	五、簽證精算人員應就主管機關指定簽證事項的目的要求，依評估分析的結果，表達意見。
	五、簽證精算人員應就主管機關指定簽證事項的目的要求，依評估分析的結果，表達意見。
	無修正。

	六、簽證精算人員需以保險業年度報表的相關資料作分析，如保險業年度報表的相關資料不適當，需說明後修正，並告知公司相關部門修正。
	六、簽證精算人員需以保險業年度報表的相關資料作分析，如保險業年度報表的相關資料不適當，需說明後修正，並告知公司相關部門修正。
	無修正。

	七、財產保險業精算備忘錄範本規範應為最基本之要求，簽證精算人員應依專業就重要發現依公司經營情況作深入分析說明與解釋或建議，發揮簽證精算報告之協助保險業經營及監理機關監理之功能，以彰顯精算專業的價值。
	七、財產保險業精算備忘錄範本規範應為最基本之要求，簽證精算人員應依專業就重要發現依公司經營情況作深入分析說明與解釋或建議，發揮簽證精算報告之協助保險業經營及監理機關監理之功能，以彰顯精算專業的價值。
	無修正。

	八、保險費率檢視，簽證精算人員宜就各險別之費用率、損失率與綜合比率訂定合理上下限標準辦理，並應以最近至少 3年之經驗資料做保險費率檢視之評析及表達意見，以維持費率公平性、適足性、合理性原則，並瞭解公司經營情況並作為未來經營方針之參考。
簽證精算人員如認為尚需其他資料以輔助評估時，可依據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要求保險業之經理人或員工提供所需資料，並本其精算專業判斷及說明，如簽證精算人員得檢視保險業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24 條規定定期召開的保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有關保險費率法令遵循的資料。
	八、保險費率檢視，除綜合比率設定合理上限外，仍應有合理下限設定之評析，並就損失率及費用率等項目作深入分析，應以最近至少 3年之經驗資料做保險費率檢視之評析及表達意見，以維持費率公平性、適足性、合理性原則，並瞭解公司經營情況並作為未來經營方針之參考。
簽證精算人員如認為尚需其他資料以輔助評估時，可依據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要求保險業之經理人或員工提供所需資料，並本其精算專業判斷及說明，如簽證精算人員得檢視保險業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24 條規定定期召開的保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有關保險費率法令遵循的資料。
	基於保護消費者權益及避免公司不當競爭，宜就各險別之費用率、損失率與綜合比率，按費率公平性、適足性及合理性之原則，訂定合理上下限標準辦理，爰配合修正相關文字。

	九、評估各項準備金時，對於所設定之上、下限乙值，應說明其所有的假設、方法、流程、計算基礎，尤其在假設合理性與方法適當性方面要說明，並分析說明計算的結果及檢附相關的附表和附件。有關各種準備金提存方法之備查文件亦應併同檢附。
特殊險種之各種準備金提存，應加列計算表說明。
有關「各種準備金之核算」簽證項目特別準備金部分，於計算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之特別準備金時，應說明保險費及再保險費等之拆分方式，並提出拆分依據或合理性說明。
有長期工程險業務者，需在備忘錄說明未滿期準備金之計提方式並依附表一方式提供相關之資訊。
	九、評估各項準備金時，對於所設定之上、下限乙值，應說明其所有的假設、方法、流程、計算基礎，尤其在假設合理性與方法適當性方面要說明，並分析說明計算的結果及檢附相關的附表和附件。有關各種準備金提存方法之備查文件亦應併同檢附。
特殊險種之各種準備金提存，應加列計算表說明。
有關「各種準備金之核算」簽證項目特別準備金部分，於計算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之特別準備金時，應說明保險費及再保險費等之拆分方式，並提出拆分依據或合理性說明。
有長期工程險業務者，需在備忘錄說明未滿期準備金之計提方式並依附表一方式提供相關之資訊。
	無修正。

	十、簽證精算人員應注意所附報表任何數字之正確性，以確保承保及再保險分入業務、再保險分出業務及自留業務等相關數字與財務報表及保險業年度報表吻合，如有差異，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依據說明產生差異之原因；並應善用直接承保業務之相關數據，除可作為直接承保業務費率檢討之依據外，亦可供其他相關經營管理分析或風險管理評估等參考之用。
	十、簽證精算人員應注意所附報表任何數字之正確性，以確保承保及再保險分入業務、再保險分出業務及自留業務等相關數字與財務報表及保險業年度報表吻合，如有差異，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依據說明產生差異之原因；並應善用直接承保業務之相關數據，除可作為直接承保業務費率檢討之依據外，亦可供其他相關經營管理分析或風險管理評估等參考之用。
	無修正。

	十一、因應 95 年度財產保險業準備金提存方法改變，簽證精算人員應對各種準備金、綜合比率及其財務影響作深入分析。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依附表二方式揭露 1年賠款準備金發展、2 年賠款準備金發展及當年差額之資訊並作分析，如有異常值時，需在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及精算意見書的其他重要事項下揭露產生異常值的相關因素並作說明，以及在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評析並揭露保費不足準備金過去提存金額之適當合理性。
	十一、因應 95 年度財產保險業準備金提存方法改變，簽證精算人員應對各種準備金、綜合比率及其財務影響作深入分析。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依附表二方式揭露 1年賠款準備金發展、2 年賠款準備金發展及當年差額之資訊並作分析，如有異常值時，需在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及精算意見書的其他重要事項下揭露產生異常值的相關因素並作說明，以及在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評析並揭露保費不足準備金過去提存金額之適當合理性。
	無修正。

	十二、簽證精算人員對「投資決策評估」簽證項目，除應依中華民國精算學會訂定之財產保險業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辦理外，應於精算備忘錄投資決策評估情形項下敘述公司投資決策，並在執行現金流量分析時，應考慮投資決策。
投資決策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1)公司資產配置目標，包含：
-短期資產配置計畫：公司年度資產配置計畫
-中長期資產配置目標
(2)公司投資準則，如
-投資標的信用評等要求
-可投資之國家要求
-可投資商品原則
-衍生性商品之投資原則
-交易對手之評等要求
(3)再投資策略
-對於未來現金流量為正的投資策略
-對於未來現金流量為負時資產處分策略
	十二、簽證精算人員對「投資決策評估」簽證項目，除應依中華民國精算學會訂定之財產保險業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辦理外，應於精算備忘錄投資決策評估情形項下敘述公司投資決策，並在執行現金流量分析時，應考慮投資決策。
投資決策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1)公司資產配置目標，包含：
-短期資產配置計畫：公司年度資產配置計畫
-中長期資產配置目標
(2)公司投資準則，如
-投資標的信用評等要求
-可投資之國家要求
-可投資商品原則
-衍生性商品之投資原則
-交易對手之評等要求
(3)再投資策略
-對於未來現金流量為正的投資策略
-對於未來現金流量為負時資產處分策略
	無修正。

	十三、簽證精算人員對「清償能力評估」簽證項目，除應依中華民國精算學會訂定之財產保險業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辦理外，應於精算備忘錄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檢視並評析保險公司最近至少 3 年相關因素變化對資本適足率影響程度及各年度實際清償能力與預估清償能力之差異數，及於精算意見書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揭露各年度實際清償能力與預估清償能力之差異數。
簽證精算人員應評析保險業營運策略及相關因素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包含風險資本及自有資本總額之影響分析。
	十三、簽證精算人員對「清償能力評估」簽證項目，除應依中華民國精算學會訂定之財產保險業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辦理外，應於精算備忘錄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檢視並評析保險公司最近至少 3 年相關因素變化對資本適足率影響程度及各年度實際清償能力與預估清償能力之差異數，及於精算意見書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揭露各年度實際清償能力與預估清償能力之差異數。
簽證精算人員應評析保險業營運策略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

	因資本適足率的計算包括風險資本與自有資本，爰修正簽證精算人員應評析保險業營運策略及相關因素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以及資本適足率分析應包含風險資本及自有資本總額之影響分析。


	十四、簽證精算人員應針對資本適足率出具意見及相關建議，若有不適足者，應於精算備忘錄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提供所屬公司達適足標準所需之增資金額及具體改善計畫，並量化各項改善措施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程度。
針對資本適足率已達適足標準之公司，簽證精算人員亦應於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評析對所屬公司資本適足率具有重大影響因素之敏感度測試結果並提出專業建議，以彰顯精算人員之專業價值。
	十四、簽證精算人員應針對資本適足率出具意見及相關建議，若有不適足者，應於精算備忘錄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提供所屬公司達適足標準所需之增資金額及具體改善計畫，並量化各項改善措施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程度。
針對資本適足率已達適足標準之公司，簽證精算人員亦應於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評析對所屬公司資本適足率具有重大影響因素之敏感度測試結果並提出專業建議，以彰顯精算人員之專業價值。
	無修正。

	十五、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細項敘述所屬公司對於「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第十條法規遵循之內部控制系統，合理確保該事項得到有效的評估及評估該事項再保險安排的適當性和充分性，並適時提出建議。
	十五、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細項敘述所屬公司對於「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第十條法規遵循之內部控制系統，合理確保該事項得到有效的評估及評估該事項再保險安排的適當性和充分性，並適時提出建議。
	無修正。

	十六、簽證精算人員應就本此查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金額與前次查核金額有明顯增減之情形，或就已報未付賠款準備金估算方式之一致性及連貫性，於精算意見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三之（四）查核意見項下增列「3.其他事項：」並於該項說明原因或表示意見，必要時應提出佐證資料與改善建議；另，若涉及法令規定等變更時，應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查核意見中予以說明，並評估調整後所造成的影響。
	十六、簽證精算人員應就本此查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金額與前次查核金額有明顯增減之情形，或就已報未付賠款準備金估算方式之一致性及連貫性，於精算意見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三之（四）查核意見項下增列「3.其他事項：」並於該項說明原因或表示意見，必要時應提出佐證資料與改善建議；另，若涉及法令規定等變更時，應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查核意見中予以說明，並評估調整後所造成的影響。
	無修正。

	十七、簽證精算人員對簽證項目，應依法令及相關精算實務處理準則或釋例辦理，並提供分析結果敘述及研提建議。
	十七、簽證精算人員對簽證項目，應依法令及相關精算實務處理準則或釋例辦理，並提供分析結果敘述及研提建議。
	無修正。

	十八、保險業更換簽證精算人員時，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其他重要事項之揭露項下，明確表達對前任簽證精算人員精算備忘錄之檢視結果，並確認目前所用評估方法是否變更，如無法表達對前任簽證精算人員的精算備忘錄之檢視結果，亦應揭露其限制。
	十八、保險業更換簽證精算人員時，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其他重要事項之揭露項下，明確表達對前任簽證精算人員精算備忘錄之檢視結果，並確認目前所用評估方法是否變更，如無法表達對前任簽證精算人員的精算備忘錄之檢視結果，亦應揭露其限制。
	無修正。

	十九、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詳細說明上年度建議事項之當年度執行情形及結果與當年度建議事項，並依附表三提供前述內容之摘要說明。
	十九、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依附表三提供上年度建議事項之當年度執行情形及結果，並提供當年度建議事項。
	為利瞭解公司對上年度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及當年度建議事項，爰增列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中詳細說明，並酌修文字。

	二十、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當年度之精算簽證報告中，針對上年度之覆閱意見另立章節提出說明或改善方式，當年度之精算簽證報告亦須同步辦理。
若為委外簽證精算人員，應另立章節載明直接引用公司資料明細與其合理性檢核方式，並提供重要決策會議資料等。
	二十、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當年度之精算簽證報告中，針對上年度之覆閱意見另立章節提出說明或改善方式，當年度之精算簽證報告亦須同步辦理。
若為委外簽證精算人員，應另立章節載明直接引用公司資料明細與其合理性檢核方式，並提供重要決策會議資料等。
	無修正。

	二十一、財產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應依下列規定提報精算簽證報告：
1. 書面報告雙面列印2 份。(意見書含附件；備忘錄含補充說明自我檢查表(附表四)、精算備忘錄檢查表及相關附件)
2. 光碟片（CD或 DVD）1份，內含書面報告pdf檔、書面報告「.doc或.docx」檔（不含附件）、簽證報告各簽證項目所需附表或附件「.xls或.xlsx」檔(包含目錄及附件與其所在檔案位雙對照表及保留公式，該等附表或附件均應列於EXCEL工作表或經EXCEL表連結)。
3. 各簽證項目所需「.xls或.xlsx」檔案名稱需含備忘錄範本附件及編碼規則章節所規定的附件主碼; 相關的附表或附件要放在同一檔案。
	二十一、財產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應依下列規定提報精算簽證報告：
1. 書面報告(意見書含附件，備忘錄含公告的精算備忘錄檢查表及附件)雙面列印2 份。
2. 光碟片（CD或 DVD）1份，內含書面報告pdf檔、書面報告「.doc或.docx」檔（不含附件）、簽證報告各簽證項目所需附表或附件「.xls或.xlsx」檔(包含目錄及附件與其所在檔案位雙對照表及保留公式)。
3. 各簽證項目所需「.xls或.xlsx」檔案名稱需含備忘錄範本附件及編碼規則章節所規定的附件主碼; 相關的附表或附件要放在同一檔案。
	為利檢核本案補充說明辦理情形及檢視相關附件(表)，爰於第1款增列備忘錄含補充說明自我檢查表(附表四)，及第2款增列精算簽證報告所有附表或附件均應列於EXCEL工作表或經EXCEL表連結，並酌修文字。


	二十二、簽證精算人員對其簽署之精算報告之各項數值應審慎檢視，各項數值如有顯著異常者，主管機關將視情節輕重，作為進行專案檢查之依據。
	二十二、簽證精算人員對其簽署之精算報告之各項數值應審慎檢視，各項數值如有顯著異常者，主管機關將視情節輕重，作為進行專案檢查之依據。
	無修正。


附表一
直接簽單業務之分期付款之長期工程保險之會計處理及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提方式審核表
	檢核項目
	是否
	相關簽署人員

	1.長期工程保險保費收入認列方式按每工程標之全額保費逐標認列保費收入，惟保險單已約定保險期間分期繳付保險費者，依分期繳付保險費認列保費收入。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2.長期工程保險保費收入認列時點：（一）第一期保險費入帳日：依工程合約約定被保險人須於決標日通知保險公司者，依被保險人通知日入帳，否則均依簽單日期入帳；（二）其他各期保險費入帳日：需依雙方約定時間入帳。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3.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提方式：長期工程保險採分期繳付保險費認列保費收入者，為符合準備金提存保守穩健原則，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提未低於採各分期保費按【（有效契約未經過期間）/（應繳日至保險屆滿日之期問）」比例計提之合計金額。另非以上開方法計提者，應逐單另列計算表說明。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4.公司業務部門應填寫長期工程保險承保作業檢核單，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保險期間、保費繳付方式、保費繳付日期等項。(請附上檢核單)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檢核項目1，2，3，4若答否、不全是或不適用，請逐項說明。


	各相關簽署人員應確認無誤再予簽署，特此聲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自留賠款準備金追蹤表及檢核表
	一、所有險別合計
	
	
	
	
	

	1.最終賠款（含ALAE）
	單位：元
	
	
	

	事故
年度
	會計年度
	發展
	

	
	…
	前年
2013
(1)
	去年
2014
(2)
	當年
2015
(3)
	1年
(4)=(3)-(2)
	2年
(5)=(3)-(1)
	

	≦2003
	…
	…
	…
	…
	…
	…
	

	…
	…
	…
	…
	…
	…
	…
	

	2011
	…
	…
	…
	…
	…
	…
	

	2012
	…
	…
	…
	…
	…
	…
	

	2013
	　
	…
	…
	…
	…
	…
	

	2014
	　
	XXX
	…
	…
	…
	XXX
	

	2015
	　
	XXX
	XXX
	…
	XXX
	XXX
	

	合計
	　
	L0
	L1
	L2
	D1
	D2
	

	
	
	
	
	
	
	
	

	2.賠款準備（含ALAE）
	
	
	
	

	年度
	會計年度
	比率
	公式
	正常
範圍

	
	…
	前年
2013
	去年
2014
	當年
2015
	　
	　
	　

	≦2003
	　
	　
	　
	　
	二年差額比率1
	|D2/R0|
	<10%

	…
	…
	…
	…
	…
	一年差額比率1
	|D1/R1|
	<10%

	2011
	…
	…
	…
	…
	當年差額比率1
	|D0/R2|
	<15%

	2012
	…
	…
	…
	…
	二年差額比率2
	D2/SP0
	<20%

	2013
	　
	…
	…
	…
	一年差額比率2
	D1/SP1
	<20%

	2014
	　
	XXX
	…
	…
	當年差額比率2
	D0/SP2
	<25%

	2015
	　
	XXX
	XXX
	…
	(1)R1Adj/EP1
	(R1+UR1+D1)/EP1
	　

	合計
	　
	R0
	R1
	R2
	(2)R0Adj/EP0
	(R0+UR0+D2)/EP0
	　

	各年
業主權益
	　
	SP0
	SP1
	SP2
	(3)Average
	((1)+(2))/2
	　

	各年
滿期保費
	　
	EP0
	EP1
	EP2
	(4)R2E
	(3)*EP2
	　

	ULAE 
Reserve
	　
	UR0
	UR1
	UR2
	(5)當年差額D0
	R2E-R2-UR2
	　

	註：1.事故年度≦2003為當年度發生在2003年或以前之賠案。
    2.各險別部分，請依會計險別（30＋1）分別填列，如有特殊考量合併
      險別計提賠款準備金，請依合併險種之險別分別填列並說明之。
    3.本表之填列不含強制汽車責任險、核能險及政策性地震保險等業務。
    4.XXX"：不需填列。


	二、各險別
	
	
	
	
	
	

	1.最終賠款（含ALAE）
	險別：
	單位：元
	
	
	

	事故年度
	會計年度
	發展
	

	
	…
	前年
2013
(1)
	去年
2014
(2)
	當年
2015
(3)
	1年
(4)=(3)-(2)
	2年
(5)=(3)-(1)
	

	≦2003
	…
	…
	…
	…
	…
	…
	

	…
	…
	…
	…
	…
	…
	…
	

	2011
	…
	…
	…
	…
	…
	…
	

	2012
	…
	…
	…
	…
	…
	…
	

	2013
	　
	…
	…
	…
	…
	…
	

	2014
	　
	XXX
	…
	…
	…
	XXX
	

	2015
	　
	XXX
	XXX
	…
	XXX
	XXX
	

	　
	　
	　
	　
	合計
	　
	　
	

	
	
	
	
	
	
	
	

	2.賠款準備（含ALAE）
	
	
	
	
	

	事故年度
	會計年度
	
	
	

	
	…
	前年
2013
(1)
	去年
2014
(2)
	當年
2015
(3)
	
	
	

	≦2003
	…
	…
	…
	…
	
	
	

	…
	…
	…
	…
	…
	
	
	

	2011
	…
	…
	…
	…
	
	
	

	2012
	…
	…
	…
	…
	
	
	

	2013
	　
	…
	…
	…
	
	
	

	2014
	　
	XXX
	…
	…
	
	
	

	2015
	　
	XXX
	XXX
	…
	
	
	

	
	
	
	
	
	
	
	

	註 : 1.事故年度≦2003 為 當年意外發生在2003年或以前之賠案。
	

	     2.各險別部分，請依會計險別(30+1)分別填列，如有特殊考量合併險別

	       計提賠款準備金，請依合併險種之險別分別填列並說明之。
	

	     3.本表之填列不含強制汽車責任險、核能險及政策性地震保險等業務。

	     4."XXX"：不需填列。
	
	
	
	


	附表三  建議事項與執行情形及結果
	
	
	

	簽證項目
	上年度建議事項
	當年度執行情形及結果
	當年度建議事項
	備忘錄頁次

	保險費率釐
	
	
	
	

	各種準備金核算
	
	
	
	

	投資決策評估
	
	
	
	

	清償能力評估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104年度財產保險業精算簽證作業補充說明自我檢查表
	補充說明項目
	檢查結果
(是/否)
	備忘錄
(一/二階段)
	備忘錄頁次
	說明

	補充說明第二點
	
	
	
	

	1.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簽證報告敘明列席董(或理)事會說明之時間及事項，以使精算簽證報告之分析能即時提供作為營運決策參考之用。
	
	
	
	

	補充說明第六點
	
	
	
	

	2. 簽證精算人員需以保險業年度報表的相關資料作分析，如保險業年度報表的相關資料不適當，需說明後修正，並告知公司相關部門修正。
	
	
	
	

	補充說明第八點
	
	
	
	

	3. 保險費率檢視，簽證精算人員宜就各險別之費用率、損失率與綜合比率訂定合理上下限標準辦理，並應以最近至少 3年之經驗資料做保險費率檢視之評析及表達意見，以維持費率公平性、適足性、合理性原則，並瞭解公司經營情況並作為未來經營方針之參考。
	
	
	
	

	4. 簽證精算人員得檢視保險業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24 條規定定期召開的保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有關保險費率法令遵循的資料。
	
	
	
	

	補充說明第九點
	
	
	
	

	5. 評估各項準備金時，對於所設定之上、下限乙值，應說明其所有的假設、方法、流程、計算基礎，尤其在假設合理性與方法適當性方面要說明，並分析說明計算的結果及檢附相關的附表和附件。
	
	
	
	

	6. 有關各種準備金提存方法之備查文件亦應併同檢附。
	
	
	
	

	7. 特殊險種之各種準備金提存，應加列計算表說明。
	
	
	
	

	8. 有關「各種準備金之核算」簽證項目特別準備金部分，於計算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之特別準備金時，應說明保險費及再保險費等之拆分方式，並提出拆分依據或合理性說明。
	
	
	
	

	9. 有長期工程險業務者，需在備忘錄說明未滿期準備金之計提方式並依附表一方式提供相關之資訊。
	
	
	
	

	補充說明第十點
	
	
	
	

	10. 簽證精算人員應注意所附報表任何數字之正確性，以確保承保及再保險分入業務、再保險分出業務及自留業務等相關數字與財務報表及保險業年度報表吻合。 
	
	
	
	

	11. 如與財務報表及保險業年度報表數字有差異，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依據說明產生差異之原因；並應善用直接承保業務之相關數據，除可作為直接承保業務費率檢討之依據外，亦可供其他相關經營管理分析或風險管理評估等參考之用。
	
	
	
	

	補充說明第十一點
	
	
	
	

	12. 因應 95 年度財產保險業準備金提存方法改變，簽證精算人員應對各種準備金、綜合比率及其財務影響作深入分析。
	
	
	
	

	13.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依附表二方式揭露 1年賠款準備金發展、2 年賠款準備金發展及當年差額之資訊並作分析。
	
	
	
	

	14. 前述數值如有異常值時，需在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項下及精算意見書的其他重要事項下揭露產生異常值的相關因素並作說明，以及在精算備忘錄各種準備金核算情形下評析。
	
	
	
	

	15. 於精算備忘錄揭露保費不足準備金過去提存金額之適當合理性。
	
	
	
	

	補充說明第十二點
	
	
	
	

	16. 簽證精算人員對「投資決策評估」簽證項目，應於精算備忘錄投資決策評估情形項下敘述公司投資決策。
	
	
	
	

	17. 執行現金流量分析時，應考慮投資決策，內容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1)公司資產配置目標，包含：
-短期資產配置計畫：公司年度資產配置計畫
-中長期資產配置目標
(2)公司投資準則，如
-投資標的信用評等要求
-可投資之國家要求
-可投資商品原則
-衍生性商品之投資原則
-交易對手之評等要求
(3)再投資策略
-對於未來現金流量為正的投資策略
-對於未來現金流量為負時資產處分策略
	
	
	
	

	補充說明第十三點
	
	
	
	

	18. 簽證精算人員對「清償能力評估」簽證項目，應於精算備忘錄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檢視並評析保險公司最近至少 3 年相關因素變化對資本適足率影響程度及各年度實際清償能力與預估清償能力之差異數。
	
	
	
	

	19.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意見書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揭露各年度實際清償能力與預估清償能力之差異數。
	
	
	
	

	20. 簽證精算人員應評析保險業營運策略及相關因素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包含風險資本及自有資本總額之影響分析。
	
	
	
	

	補充說明第十四點
	
	
	
	

	21. 簽證精算人員應針對資本適足率出具意見及相關建議，若有不適足者，應於精算備忘錄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提供所屬公司達適足標準所需之增資金額及具體改善計畫，並量化各項改善措施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程度。
	
	
	
	

	22. 針對資本適足率已達適足標準之公司，簽證精算人員亦應於清償能力評估情形項下，評析對所屬公司資本適足率具有重大影響因素之敏感度測試結果並提出專業建議，以彰顯精算人員之專業價值。
	
	
	
	

	補充說明第十五點
	
	
	
	

	23.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細項敘述所屬公司對於「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第十條法規遵循之內部控制系統，合理確保該事項得到有效的評估及評估該事項再保險安排的適當性和充分性，並適時提出建議。
	
	
	
	

	補充說明第十六點
	
	
	
	

	24. 簽證精算人員應就本此查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金額與前次查核金額有明顯增減之情形，或就已報未付賠款準備金估算方式之一致性及連貫性，於精算意見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三之（四）查核意見項下增列「3.其他事項：」並於該項說明原因或表示意見，必要時應提出佐證資料與改善建議。 
	
	
	
	

	25. 若涉及法令規定等變更時，應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查核意見中予以說明，並評估調整後所造成的影響。
	
	
	
	

	補充說明第十八點
(若無更換簽證精算人員則毋須填寫)
	
	
	
	

	26. 保險業更換簽證精算人員時，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其他重要事項之揭露項下，明確表達對前任簽證精算人員精算備忘錄之檢視結果。
	
	
	
	

	27. 簽證精算人員應確認目前所用評估方法是否變更，如無法表達對前任簽證精算人員的精算備忘錄之檢視結果，亦應揭露其限制。
	
	
	
	

	補充說明第十九點
	
	
	
	

	28.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備忘錄詳細說明上年度建議事項之當年度執行情形及結果與當年度建議事項，並依附表三提供前述內容之摘要說明。
	
	
	
	

	補充說明第二十點
	
	
	
	

	29.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當年度之精算簽證報告中，針對上年度之覆閱意見另立章節提出說明或改善方式，當年度之精算簽證報告亦須同步辦理。
	
	
	
	

	30. 若為委外簽證精算人員，應另立章節載明直接引用公司資料明細與其合理性檢核方式，並提供重要決策會議資料等。
	
	
	
	


註1. 補充說明項目若適用於所有簽證事項者，只需寫出檢查結果”是”的簽證事項，並標示對應的階段與頁次。如研提建議，請於說明欄記載建議之簽證事項及對應的階段與頁次。
檢核表(1)
	編號
	項目
	2015年來源/公式
	2013年
金額
	2014年
金額
	2015年
金額
	備註

	(1)
	賠款準備金追蹤表(自留業務)
  一、所有險別合計之賠款準備(含ALAE)(不含強制汽車責任險、核能險、政策性地震險)
	賠款準備金追蹤表
（自留業務）
	　
	　
	　
	

	(2)
	ULAE準備金
	　
	　
	　
	　
	

	(3)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賠款準備金
	汽車
	已報未付
	　
	　
	　
	　
	

	
	
	
	未報
	　
	　
	　
	　
	

	
	
	機車
	已報未付
	　
	　
	　
	　
	

	
	
	
	未報
	　
	　
	　
	　
	

	(4)
	核能險賠款準備金
	已報未付
	　
	　
	　
	　
	

	
	
	未報
	　
	　
	　
	　
	

	(5)
	政策性地震險賠款準備金
	　
	　
	　
	　
	　
	

	(6)
	自留賠款準備金
	=(1)+(2)+(3)+(4)+(5)
	　
	　
	　
	

	(7)
	自留賠款準備金
	精算意見書/備忘錄附件B
	　
	　
	　
	

	(8)
	差異
	=(6)-(7)
	
	
	
	

	
	
	
	
	
	
	
	
	

	備註：
	1.請於黃色表格中填入適當內容。
	
	
	
	

	
	2.請記得填入數字之來源表格及欄位。
	
	
	
	

	
	3.來源表格及欄位與去年有所不同時需在備註說明。
	
	
	
	


檢核表(2)
	編號
	項目
	2015年來源/公式
	2013年
金額
	2014年
金額
	2015年
金額
	備註

	(1)
	至當年累積自留已付賠款：
至當年年最終賠款減賠款準備
	追蹤表L2-R2
	　
	　
	　
	　

	(2)
	至去年累積自留已付賠款：
至去年最終賠款減賠款準備
	追蹤表L1-R1
	　
	　
	　
	　

	(3)
	當年自留已付賠款(不含強制汽車責任險、核能保險及政策性地震保險)
	=(1)-(2)
	　
	　
	　
	　

	(4)
	當年自留已付賠款
	表26-1(5)總計或其它記載此項目金額之處
	　
	　
	　
	　

	(5)
	強制汽車責任險、核能保險及政策性地震保險當年自留已付賠款
	　
	　
	　
	　
	　

	(6)
	差異
	　=(3)+(5)-(4)
	　
	　
	　
	　

	
	
	
	
	
	
	
	
	

	備註：
	1.請於黃色表格中填入適當內容。
	
	
	
	
	

	
	2.請記得填入數字之來源表格及欄位。
	
	
	
	

	
	3.來源表格及欄位與去年有所不同時需在備註說明。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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